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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由来已久, 这场争议与消费者、生物技术公司、政府管理者、非政府组织

和科学家都密切相关, 其主要核心包括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标注、政府管理者的责任、相关科学研究的目的、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对害虫抗药性的影响、对农业生产者的影响和转基因作物对满足全球粮食

需求的作用。在风险社会下, 转基因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还影响着经济

发展与社会稳定, 因此需要健全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体制。本文从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路径入手, 分析了

市场、科学、民主 3 种风险规制路径的优缺点, 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结合中国转基因食品的背景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费雪的行政宪政主义, 提出了适合中国的转基因风险规制的有效路径, 从而在公众对转基因

食品安全质疑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有效的风险规制, 以期为通过法律监管手段提升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监管

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中国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路径的完善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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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safe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has been long-standing, and this 

controversy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nsumers, biotechnology companies, government regulato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scientists. Its main core includes the lab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managers, the purpose of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impac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the impact on pest resistance, th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and the rol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n meeting global food demand. In a risk society,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afety not only affect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people, but also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afety risk regulation system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is paper started with the risk regulation 

path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3 risk regulation paths of 

market, science and democrac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Fisher's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e effective path for China's genetically modified risk regulation. Therefor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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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effectively regulated in the case of uncertainties. This review hop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through legal supervis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sk regulation path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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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转基因技术就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

源性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 并使其有效地表达

出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 从而培养出转基因生物, 

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称为转基因食品[1]。2017

年 5 月 4 日 , 国 际 农 业 生 物 技 术 应 用 服 务 组 织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c-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 发布了《2016 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

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 指出转基因作物在 21 年的

商业化进程中, 种植面积从 1996 年的 170 万公顷迅速上升

到 2016 年的 1.851 亿公顷, 实现了 110 倍的增长[2], 转基

因食品在人们生活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转基

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

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

品添加剂。目前, 转基因大豆、豆油已占据我国约 50%的

市场份额[3],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由此成为有着很高

关注度的公众话题。同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规制

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热点。因此本文分析了市场、科学、

民主 3 种风险规制路径的优缺点, 并结合中国转基因食品

的背景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费雪的行政宪政主义, 提出

了适合中国的转基因风险规制的有效路径, 以期为改善行

政部门食品安全规制的品质, 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提升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 

2  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必要性 

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新成果, 一方面, 转基因食品被

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为解决粮食问题、缓解过量使用

农药带来的危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 转基因食

品商业化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造成的深层次生态潜在风险

也是不可估量的[4]。虽然不能全盘否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性, 其风险也是不能否认的。实验证明, 转基因食品对人

体健康安全具有潜在风险, 作为一种新型食品, 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 (1)转基因食品的过敏性; (2)转

基因食品的新毒性; (3)抗生素抗性风险问题; (4)营养品质

改变问题[4]。而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不能提供转基因技

术是否具有风险的充足证据。风险预防原则就是要在有不

确定性的情况下, 在不良结果发生之前控制和消除其不良

影响, 这可能可以将损失和伤害减低到最少。 

关于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 首先要探讨的是转基因技术

的风险由国家承担还是个人承担？如果国家承担, 规制路

径应当如何选择？笔者认为, 风险和危险的本质差别在于

归责原则不同。不同于危险可以自然地找到“埋单者”, 若

事先没有将责任落实到某个主体, 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一

旦发生, 则不会有“埋单者”。因此, 风险分配的必要性不仅

在于落实风险产生后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责任的落

实督促相应的主体在前期采用最佳的手段将风险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3  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路径分析 

3.1  涉及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伦理探讨: 国家规制风

险或个人自担风险？ 

涉及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伦理探讨如图 1 所示。风险的

产生, 伴随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过程, 而这个确定性, 

又可以分为物质本身性能的确定性以及人们获取食物信息

过程的稳定性。在物质本身性能的确定性方面, 需要更多

的科学证据, 从技术和时间 2 个方面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

安全性。在信息交流方面, 转基因食品生产过程的复杂性

和专业性使得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安全评价信息较难被了

解, 由此产生了信息不对称, 导致民众进一步在心理层面

感觉到“不安全”, 加上目前舆论的导向, 更加剧了民众对

转基因食品的担忧。由此, 解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不确定

性”问题, 个人力量难以承担专业性和科学性较强的工作, 

使得国家成为进行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主导力量。 

面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 国家可以通过立法、行

政、司法手段来进行规制。但是由于风险领域的极变性, 

立法和司法手段明显滞后, 故而行政手段成为风险规制

的主流。 

 

 
 

图 1  转基因食品风险的伦理探讨 

Fig. 1  Ethical discussion on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政府规制的路径依据探寻: 市场、民主, 还是科学？ 

政府规制的路径依据主要有市场、民主、科学 3 个部

分, 其内容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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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政府规制的路径依据 

Fig. 2  The path basi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3.2.1  市场路径 

市场路径主张让市场完成对风险的规制, 而非国家

的干预性规制。风险规制中市场路径的问题, 其实很大程

度上就是“是否应当由公权力进行风险规制”以及“国家在

多大程度上进行风险规制”的问题。经典的自由主义者认为

国家的作用应当仅限于保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维护国家

的内部和外部秩序, 而不是积极的对社会进行干预和改

造。这个任务应当交给具有高效资源分配能力的市场来完

成, 国家的干预只会降低资源分配的效率, 增加社会运行

的成本[5]; 从个人的层面来说, 若个人以一定冒险来获取

做选择的自由, 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虽然由市场进

行自发的资源配置有着最高的效率,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逐渐发现抛弃国家规制, 把风险的规制完全交给市场

会导致种种问题的出现。 

首先, 市场可以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生产者的

角度看, 生产者的价值追求永远是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而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生产者追求自身

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相

冲突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 缺少外部规制制约的生产者

可能选择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大众利益。在转基因食品

领域中, 生产者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大

众的利益。其次, 市场存在逆向选择的倾向。逆向选择是

指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在转基因食品领域, 由于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难以辨别转

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差别, 通常会根据价格作出选

择, 由于转基因食品价格通常较低, 非转基因食品的供给

者将因价格劣势被驱逐出市场, 最终, 转基因食品供给者

则获得了额外收益并充斥整个市场, 消费者将别无选择; 

由于囚徒困境的固有弊端, 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想要追求自

己的最大利益, 但最终结果就是整个市场的不理性, 难以

达到帕累托最优。总体说来, 市场可以帮助选择普通商品, 

但如果涉及安全风险和重要公共利益的商品, 市场必须让

位于政府规制。可见, 市场规制路径不适合转基因食品风

险规制。 

3.2.2  民主路径 

民主路径主张民主和伦理价值作为风险规制的主要

依据。民主路径采取的是公众参与民主讨论的方法, 最关

注的是价值判断问题。由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存在着科学

上的不确定性, 并受到主观性的挑战, 科学共同体内部对

于一些问题已经很难达到共识。同时风险又具有社会性, 

风险也是由社会所定义与建构的, 因为不同的群体对同一

风险的感受与认知是完全不同的[5], 有些科学家认为转基

因食品风险很小的时候 , 在民众看来可能并不一定是这

样。所以在民主路径的支持者看来, 科学只是一个有限的

工具, 国家应该更多地采取一种民主式方法来应对转基因

食品风险, 让公众充分参与对转基因技术风险所引起的价

值冲突的讨论。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过程中需要决定的、

最重大的问题, 并不是单凭科学理性就可解决的问题, 因

为这些问题总是涉及风险的再分配和应对风险的资源的再

分配。单纯从科学视角而作出的风险规制活动, 忽视了公

众对风险的感受, 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对

于什么是社会可容许的风险水平,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更多

公民或者利益集团广泛参与协商和民主讨论, 以达成某些

基本的共识。这种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 赋

予了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6]。因此, 民主是规制者不可

回避的一条路径, 也是适合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路径。 

但是, 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民主路径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首先, 普通民众缺乏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所必

需的相关专业知识。现代风险不同于前现代风险的特征之

一是, 民众并不具备进行风险规制的专业知识和认知方

法。民主路径下的大众参与难免会扩展到技术领域, 比如

在著名的花生酱规则制定过程中, 当事人耗费了数周听证

时间与几百页的文字材料, 以便专家能盘问一些简单的问

题; 在关于补充维生素规则的制定过程中, 相关部门进行

了长达几个月的听证[6]。从规则的理性上来看, 这样的大

众参与毫无意义, 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同时又无助

于甚至妨碍专家专业知识的运用[7]。其次, 民众在作出决

定的时候常常带有各种偏见。民众可能过度关注一些风险, 

却对另外一些风险视而不见。典型的偏见有易得性偏见、

忽视概率偏见和盲目相信自然的偏见等。易得性偏见指最

近发生的事件, 或者是人们能够轻易想象的事件往往会影

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8]。忽视概率偏见指当强烈的情绪介

入时, 人们总是关注最坏的情况, 即使其实发生的概率非

常小。盲目相信自然的偏见指相信自然的事物总是最好的, 

把干预自然的人类活动视为危险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

转基因食品的反对。最后, 民众可能形成错位的恐惧。典

型的方式有社会连锁反应和群体极化[9], 由于恐惧具有一

定的传染性, 通过社会的连锁反应, 人们注意他人所表达

的恐惧, 使得某种危险非常严重的观念迅速传播, 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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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使得群体比每个个人更为恐惧。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安

全性的担忧, 也容易形成错位的恐惧。 

可见, 由于民主路径存在的不足, 使得民主路径虽适

合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 但不能独立使用, 需要与其

他路径结合使用。 

3.2.3  科学路径 

科学路径主张科学和专业知识作为风险决策的主要

依据, 它更多的是关注事实, 并采取以科学决策与专家决

策为主的方法[5]。科学路径最重要的价值是理性、客观性

和“向前看”的预测视角。在科学路径中, 风险规制的解决

方案是推动和促进专家的决策, 不仅依赖于直接经验来辨

识风险, 更需要依赖专门“知识”, 通过专家们特殊的认知方

式、测量程序和统计调查等理性的研究对风险进行评估。而

一般民众并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 对风险的判断往往停留

于直观的感受, 依据的也是社会上流传的信息(如朋友圈里

的“伪科普”文章、谣言等), 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偏见。同时, 

因为风险是一个科学上的概念, 主要是依据科学加以理解, 

所以在风险规制中应该确保决策尽可能客观与中立, 尽量

避免受到政治的不当干扰, 受到一般公众非理性恐惧与武

断价值判断的影响。对风险进行规制需要的是一种“向前看”

的预测视角, 而非在问题发生后一种“向后看”的视角。 

应用科学路径规制婴幼儿奶粉安全管理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普通大众很可能会直观地认为, 既然婴幼儿奶粉

已经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那么安全标准自然是越严越

好。但是实际上, 过于严苛的安全标准不仅会使得企业难

以企及, 还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 从科学

的角度出发, 考虑婴幼儿的客观营养需要和安全需求来制

定奶粉安全标准就显得更具有合理性。由于科学路径具有

科学性和专业性的特点, 使其更适合于技术含量较高的转

基因食品的风险规制。 

一些专家会同时受雇于一些工业企业和政府机构, 会

把或多或少偏袒雇佣企业的顾问意见向政府机构提供, 从

而造成政府被顾问、被企业“俘虏”的现象。就专家而言, 作

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 上述科学内生的局限也会体现在他

们的专业研究活动和成就之上。在我国, 专家们在转基因问

题上分为了旗帜鲜明的支持派和反对派。可见, 科学路径可

能形成利益俘虏, 所以科学路径虽适合转基因食品风险规

制, 但不能独立适用, 需要与其他途径相结合, 从而使得专

家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风险评估更加独立、客观。 

4  中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路径的探讨 

4.1  中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 

从图 3[10]中可以看出, 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的面积呈现

稳定快速发展趋势, 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经过了 30多年的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研究开发体系, 我国也已成为转基因农作物种植大

国, 2008 年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启动转基因生物新瓶装培

育重大专项, 同年 7 月份国务院批准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重大专项, 2009 年 8 月转基因玉米、水稻的安全证

书发放;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发展, 2013 年, 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

查办法》表明我国已经把转基因技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看

待。随着一系列的文件和发展计划的颁布, 很大程度上推

进了中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及其商业化进程。 

每年进入我国居民食物链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千

万吨, 主要集中于进口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等品种, 我国

非转基因大豆面临着国外质优价廉的转基因大豆冲击, 而

且 1996 年我国取消进口配额, 放开大豆市场, 我国由大豆

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近年来, 我国大豆进口量节节攀

升, 目前对外依存度已高达 87%, 2016 年, 我国进口超过

8700 万吨的大豆, 其中超过 80%是从美国市场进口的转基

因大豆。中国市场上消费的大豆油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外进

口的转基因大豆生产的[11]。 

 

 
 

图 3  中国转基因农作物的面积 

Fig. 3  The area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n China 
 

4.2  中国转基因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表 1[12]可以看出, 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安全管

理, 主要基于一个条例和 4 个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

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

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

法》。并由此形成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支撑体系, 主

要包括安全评价体系、技术检测体系、安全监测体系和技

术标准体系。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并

且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 虽然相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而

言, 我国的立法起步较晚、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较大

差异, 但是随着我国转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转基因

食品商业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及进出口转基因农产品监管加

强, 以农业部为首的多个国家部委纷纷出台了相关条例、

法规、办法、解释, 构成了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核

心, 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地更新修订以及完善。基于

风险分析与评价的食品安全监管, 是我国制定与完善转基

因食品法律法规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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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 
Table 1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safety management in China 

年份 法律法规 部门 

1993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科技部 

1996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农业部 

1999 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 农业部 

2001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01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1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1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部 

2002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程序 农业部 

2002 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卫生部 

2002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认可程序 农业部 

2002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程序 农业部 

2004 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质检总局 

2006 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审批管理办法 林业局 

2006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农业部 

2007 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卫生部 

2008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质检总局 

2010 关于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正常管理的公告 农业部 

2011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修订) 国务院 

2011 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规定 农业部 

2015 食品安全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新《种子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 年修正本) 国务院 

 
 

4.3  中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路径选择 

基于中国的转基因食品背景和现有的法律法规, 选

择科学路径与民主路径相结合的方式最适合中国转基因食

品风险规制。这是因为, 中国是一个民主专政国家, 法律

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 需要民主途径, 而科学在整体上处

于更为优越的地位, 可以确保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在法律

方面的合理性。 

费雪的《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展开了对风险规

制的争论中“科学—民主二分法”的批判, 不是关于科学进

路和民主进路哪个更好的争论, 而是关于公共行政在风险

规制中的作用和性质的争论[13]。因为技术风险决策的框架

是公共行政, 科学和民主都是很重要的, 几乎所有技术风

险决策的行政体制不仅需要专家和公众进行协商, 也需要

考虑事实和价值, 因此科学和民主都是必要的。 

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 需要公共行政手段进行风

险规制, 这是由行政形式的多样性、专业性与灵活性所决

定。行政机关有必要将民主路径与科学路径结合, 这是因

为: (1)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决策的作出, 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与资源, 对此民主方式或者通过民主方式所选的代议

制机关并不符合这项要求; (2)转基因技术风险涉及高度的

专业性。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唯有拥有大量科学专家的专

业行政机构能够胜任, 并且在“风险规制中的专业知识重

点更多的是放在对知识的综合与预测上, 而不是知识生

产” [14]; (3)在对转基因食品技术风险予以规制时, 还要求

决策者与多重参加者之间对风险信息进行有效与及时的

交流。可见风险规制乃是公共行政的天然职责, 而公共行

政进行风险规制需要结合民主途径和科学途径, 市场规

制风险途径并不适合, 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对转基因

食品风险全球规制的兴起, 公共行政将会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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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雪在《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中提到了风险规

制最为重要的是风险评定[14], 而转基因安全风险评价制度

是不完善的。我国新《食品安全法》第 3 条规定: 食品安

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建

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第 109 条规定: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根据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 确定监督管

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 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

分级评价管理, 但对转基因食品没有进行详细的风险分级, 

这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的实施规定以及技术规范。 

风险等级评定方面, 需要采用“科学+民主”路径。《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虽然将农业转基因生

物划分为不同的安全等级, 但其标准不够明确, 究竟何为

“低度危险”、“中度危险”、“高度危险”, 难以界定清楚。按

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如何做到预防为主、风险管理、

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等, 

也没有具体的措施。“科学+民主”路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

善风险等级评定, 有助于科学、严格地监管。 

评价方式方面, 需要采用“科学+民主”路径。目前对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上采用的是笼统的概括评价方式, 使

得评价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同时转基因食品风险评定必须

考虑其 4 个特性: (1)标准制定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可接受

的风险, 即转基因食品不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及其环境造

成危害”, 因此转基因安全风险规制标准有重要的社会性

和政治性; (2)标准制定需要科学专家收集和组织有关转基

因食品技术风险的信息; (3)任何机构处理转基因食品安全

技术风险所需要的技术、方法与专业知识的运用; (4)决策

参与者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在风险规制环境下, 只

有公共行政同时结合民主和科学 2 种方式能够容纳以上这

4 个特性并且将这些特性进行整合, 促进专家和公众之间

的信息流通, 进而提升行政机关在风险评定和风险决策中

的科学性、民主性。 

风险决策方面, 需要采用“科学+民主”路径。费雪的宪

政行政主义主要运用的是“商谈-建构范式”, 这与之前认为

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传送带”的“理性-工具范式”有

所不同, 它认为公共行政行为为有效地完成其任务, 就必

须是一个半独立的、永久性的机构, 它必须是一个有助于

创造、表达和实现公共目标的“政治机构”[15]。这其中, 商

谈过程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 它与过度回应特定政治利益

的主流政治过程是隔离的[16]。商谈的焦点不是投票、不是

权力, 也不是利益集团的谈判, 而是公共理性[17]。商谈式

的对话不是利益的碰撞, 还有令人发生转变的性质, 因为

它是一个“向终结迈进的不断反思过程”, 理想地说, 不同

行动者可以从中学习并重新思考他们的观点[18]。另外转基

因食品风险规制过程中需要决定的、最重大的问题, 并不

是单凭科学理性就可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总是涉及

风险的再分配和应对风险的资源的再分配。单纯由科学视

角做出的风险规制活动, 如果忽视了公众对风险的感受, 

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对于什么是社会可容

许的风险水平,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更多公民或者利益集团

广泛参与协商和民主讨论, 以达成某些基本的共识。这种

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 赋予了风险规制决策

的正当性, 在确保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中立性

的同时, 减少转基因食品风险交流的无知性及风险管理的

政策性[19]。因此, “科学+民主”路径是最佳路径选择。 

总的说来, 费雪的“行政宪政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问题上不过分强调“科学”与“民主”

的对立, 在风险评定等级、评价方式及风险决策等方面倡

导动态的商谈模式, 即在科学的指导下, 促进民众对风险

评估以及决策过程的参与, 用法律予以保障, 以确定这个

“公共行政决策”的过程是“合宪”、“合法”的。换言之, 转基

因食品风险规制应当是一个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科学+

民主”的过程。 

5  结  论 

在转基因食品风险的规制方面, 应当弱化“科学”与

“民主”的对立, 而将公共行政转变为一个宪法框架下“公

众参与”的过程, 用科学引导民主, 从而保障风险评估和风

险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让专家发挥作用为主的转基因

食品风险评估、需要引入公众讨论的转基因食品风险交流

以及由政府规制机构进行的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 3 个不同

过程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区分。在确保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

的科学性和中立性的同时, 减少转基因食品风险交流的无

知性及风险管理的政策性。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隐藏多重

风险,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现代国家治理需

要有一个自我批判、自我学习的过程, 而建立在知识和信

息的充分交流上通过科学与民主相结合“公共政治”, 是引

领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有效监管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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